
荔湾东漖保利东漖N上地块项目“2·27”
一般坍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4 年 2 月 27 日 16 时 26 分许，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城

中村改造融资地块保利东漖 N 上地块项目工地，发生一起

基坑坑内临时边坡土方坍塌滑移事故，造成 2 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荔湾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

展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批复同意事故调

查组提交的《荔湾东漖保利东漖 N 上地块“2·27”一般坍

塌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确保各责任单位认真落实整改，预防生产安全事故

再次发生，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 号）和《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以下简称

《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牵

头开展荔湾东漖保利东漖 N 上地块项目“2·27”一般坍塌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

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的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5 年 2 月 18 日，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

评估工作组，评估工作组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江大

庆同志担任，成员单位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建设园林

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以及东漖街道办事处组成。评

估工作组依据《评估办法》，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

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

1.确定评估对象。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确定此次

评估对象为：广州东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灏房开公司”）、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辉建设公司”）、佛山市群宜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宜土方公司”）、广州市泰基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基公司”）、广东粤能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能工管公司”）、广州市

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以下简称“区住房建设园林

局”）、广州市荔湾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

理局”）。

2.确定评估内容。逐项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有关内

容，编制责任追究情况检查清单、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检查清单内容。

（三）开展评估工作

1.评估组通过走访现场、资料审查、查阅文件等方式

了解东灏房开公司、恒辉建设公司、群宜土方公司、泰基

公司和粤能工管公司落实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

2.评估组通过查阅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和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文件资料，整体评估

相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

情况。

二、总体评估意见

从荔湾东漖“2·27”一般坍塌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总体情况看，评估组认为：“2·27”事故结案后，

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事故调查报告》，逐一落实防范和

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总体达到了“事故原因未查清

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事故调查处理原则要求。

（一）东灏房开公司、恒辉建设公司、粤能工管公司

已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指出的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及

问题、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做出相应的防范和整

改措施。其中，东灏房开公司在发生事故后解除与群宜土

方公司和泰基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群宜土方公司和泰基

公司不再继续承接该项目后续施工，故不再对群宜土方公

司和泰基公司进行评估。

（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多措并举，履行监管责任，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责任追究的相关文件，已明确《事故

调查报告》中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



表：（详见附件2:责任追究落实材料）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

1

阳亮红

（涉事挖掘机

司机）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

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

已于2024年6月13日被区公安分局

刑事立案，6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

24日被依法取保候审。尚未出刑事判

决结果。

2

刘秋良

（群宜土方公

司的项目现场

主管）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

理责任，涉嫌刑事犯罪，建

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已于2024年6月13日被区公安分局

刑事立案，6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

24日被依法取保候审。尚未出刑事判

决结果。

3

阙志敏

（东灏房开公

司的项目土建

工程师）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

理责任，涉嫌刑事犯罪，建

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已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被区公安

分局刑事立案，6 月 17 日被刑事拘

留、7 月 24 日被依法取保候审。尚未

出刑事判决结果。

4

群宜土方

公司（土石方

工程施工单

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

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建筑

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

通用规范》第 3.5.1 条，《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

技术规范》第 6.4.4 条的规定。的规

定，作出处罚人民币 450000 元（肆拾

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群宜土方公司已于2024年07月29

日缴清了450000元罚款。

5

刘胜群

（群宜土方公

司的法定代表

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作

出处罚人民币 49920 元（肆万玖仟玖

佰贰拾元整）的行政处罚。

刘胜群已于2024年07月12日缴清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

了49920元罚款。

6

王玩宜

（群宜土方公

司的法定代表

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项，《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四十六

条第一款，《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第一

款，《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21700元（贰万

壹仟柒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王玩宜已于2024年07月20日缴清

了21700元罚款。

7

余昊勇

（群宜土方公

司的项目技术

员）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五）项，《广东省安全

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作出处罚人民币12360元（壹万贰

仟叁佰陆拾元整）的行政处罚。

余昊勇已于2024年07月20日缴清

了12360元罚款。

8
东灏房开公司

（建设单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广州

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第二款和《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六条

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处罚

人民币430000元（肆拾叁万元整）的

行政处罚。

东灏房开公司已于2024年07月23

日缴清了430000元罚款。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

9

赖任府

（东灏房开公

司的执行总经

理）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五）项，《广东省安全

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作出处罚人民币178428.85元（壹

拾柒万捌仟肆佰贰拾捌元捌角伍分）

的行政处罚。

赖任府已于2024年08月03日缴清

了178428.85元罚款。

10

恒辉建设公司

（施工总承包

单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第

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处罚人

民币420000元（（肆拾贰万元整）的

行政处罚。

恒辉建设公司已于2024年07月20

日缴清了420000元罚款。

11

陈壮伟

（事发时恒辉

建设公司总

裁）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

53040元（伍万叁仟零肆拾元整）的行

政处罚。

陈壮伟已于2024年08月15日缴清

了53040元罚款。

12

李章波

（恒辉建设公

司的备案项目

负责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五）项，《广东省安全

生产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

定，作出处罚人民币12360元（壹万贰

仟叁佰陆拾元整）的行政处罚。

李章波已于2024年08月15日缴清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

了12360元罚款。

13

杨磊

（恒辉建设公

司的项目执行

经理）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罚

人民币20869.16元（贰万零捌佰陆拾

玖元壹角陆分）的行政处罚。

杨磊已于2024年08月14日缴清了

20869.16元罚款。

14
粤能工管公司

（监理单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广东

省建设工程监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

2.0.9、《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项的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

420000元（肆拾贰万元整）的行政处

罚。

粤能工管公司已于2024年08月16

日缴清了420000元罚款。

15

宋小军

（粤能工管公

司的法定代表

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五）项的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

130629.17元（壹拾叁万零陆佰贰拾玖

元壹角柒分）的行政处罚。

宋小军已于2024年08月05日缴清

了130629.17元罚款。

16

黎红伟

（粤能工管公

司的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

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

三款、《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3.2.1

条第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的

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41505.05元

（肆万壹仟伍佰零伍元伍分）的行政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

处罚。

黎红伟已于2024年08月01日缴清

了41505.05元罚款。

17

刘志雄

（粤能工管公

司的项目专业

监理工程师）

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

三款、《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3.2.3

条第7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

（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

出处罚人民币17257.4元（壹万柒仟贰

佰伍拾柒元肆角）的行政处罚。

刘志雄已于2024年08月13日缴清

了17257.4元罚款。

18

泰基公司（基

坑支护工程及

桩基础工程施

工单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

三款、《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3.2.1

条第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的

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400000元（肆

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泰基公司已于2024年08月06日缴

清了400000元罚款。

19

温福深

（泰基公司的

备案项目负责

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罚

人民币22142.63元（贰万贰仟壹佰肆

拾贰元陆角叁分）的行政处罚。

温福深已于2024年08月07日缴清

了22142.63元罚款。

20

钟威

（泰基公司的

实际项目负责

人）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对其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五）项、第四十六条第一

款，《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作出处罚人民币45493.49元



序号
责任单位或责

任人员
评估内容 落实情况

（肆万伍仟肆佰玖拾叁元肆角玖分）

的行政处罚。

钟威已于2024年08月07日缴清了

45493.49元罚款。

21 区应急管理局

建议对在事故调查中发

现的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

方面存在的问题线索及相关

材料，移交区纪委监委开展

审查调查。

区应急管理局已就荔湾东漖保利

东漖N上地块项目“2.27”一般坍塌事

故向区纪委监委机关邀请同步开展事

故追责问责有关工作。

22
区住房建设园

林局

建议区安监站向区住房

建设园林局作出书面检讨，

加强对在建项目的监督管

理。

事故发生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召开监督员业务

会议，复盘剖析总结事故教训，全面

梳理安全监管工作流程存在短板漏

洞。

23 各涉事单位

根据公司生产安全责任

制度以及内部奖惩制度，对

公司其他有关人员开展内部

问责处理。

各公司已根据生产安全责任制度

以及内部奖惩制度，对公司其他有关

人员开展内部问责处理。

四、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走访现场、资料审查、查阅文件等方式，

针对“2·27”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东灏房开公司、恒辉建设公司、

粤能工管公司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一）东灏房开公司

1.事故发生后，组织召开全员安全事故警示会暨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启动会，同时由各项目经理牵

头，组织各参建单位负责人开展全面安全检查。

2.梳理项目发承包关系，将土石方工程和基坑支护工

程纳入到总承包合同范围，同时与总承包单位签订新土石

方工程和基坑支护工程合同。

3.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严格执行现场安全管理程序。

4.外聘安全检查机构以专项安全检查方式，从更专业

客观角度，推动在建项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促进总承包

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5.加强对总承包、监理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监督检查。

6.根据公司相关奖惩制度，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处理。

（二）恒辉建设公司

1.根据公司相关奖惩制度，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处理。

2.按照规定设置项目安全管理机构，派遣有相关资质

的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实施安全

管理。

3.恒辉建设公司与各有关施工单位签订施工管理协议

和安全管理协议，对现场不同施工单位之间的穿插、交叉作

业采取安全管理措施，进行统一管理和检查。

4.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执行复工前的自查自纠

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随后向所在区安监站正

式提交复工申请，获得部分区域复工的许可。

（三）粤能工管公司

1.按照规定设置项目监理机构，派遣有相关监理资质

的项目负责人和专业监理工程师对施工现场实施项目监理。

2.根据公司相关奖惩制度，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处理。

3.进一步加强对危大工程的监理工作，完善危大工程

监理实施细则和专项巡视方案，确立重大安全隐患报告处

理。

4.事故发生后，组织召开全员安全事故警示会，明确

今后监理工作的要求，加强对项目巡查，及时发现和整改

安全隐患。

五、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

“2·27”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各评估对象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其中区住房建设园林局通过开展整治工作、组

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多措并举、“举一反三”加

强安全管理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整治，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

反三”工作情况具体如下：

（一）东灏房开公司

1.规范项目发承包关系，夯实总包管理职责

东灏房开公司根据《调查报告》的要求全面梳理项目

发承包关系，于2024年5月，将土石方工程和基坑支护工程

纳入到总承包合同范围，同时与总包单位签订新土石方工

程和基坑支护工程合同。

2.加强对总承包、监理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监督检查

东灏房开公司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人，由各单



位分管领导靠前指挥，压实领导带头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将责任传导到一线基层，落实到每

个工程管理岗位。

同时要求参建单位按要求人数配齐安全员，严抓到位

人员的履职，做好对项目参建单位的安全管理架构体系的

监管，确保监理、总包等参建单位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架

构。对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严肃追责问责，按公司制度

标准执行扣罚及依据合同追究违约责任。

3.加大安全管理费用投入，积极对事故现场进行排险

作业

2024年5月-10月，东灏房开公司通过外聘安全检查机

构对在建项目开展专项安全检查的方式，以更专业、更客

观的角度推动项目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促进总承包管理

体系的有效运行。

4.在建项目全面停工开展全范围安全检查

事故发生后，东灏房开公司迅速下发通知，要求各项

目由项目经理牵头，组织各参建单位负责人开展全面安全

检查，明确未全部完成安全问题(如有)整改前不得复工。

着重对处于基坑施工阶段的项目进行监察，确保处于基坑

阶段的项目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整改到位。各项目梳理形成

风险隐患清单，明确整改的责任人、措施、时限等要求，

落实风险整改。

5.完善制定施工现场管理责任制，强化对项目安全生

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



通过完善制定施工现场管理责任制和相关安全管理制

度，强化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加强对

总承包、监理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

及时督促、指导总承包管理单位依法履行总承包管理职责，

压实安全管理职责。

（二）恒辉建设公司

1.与各单位签订施工管理协议和安全管理协议，压实

履行总承包管理职责

压实履行总承包管理职责，确保项目管理的高效与规

范。为此，恒辉建设公司与涉及的所有相关施工单位逐一

签订详尽的施工管理协议和严格的安全管理协议。通过这

些协议的签订，将相关施工单位及其承担的分包工程全面、

系统地纳入总承包管理体系之中，实现统一协调、统一监

管，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2.进一步制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对施工现场的

统一安全管理

恒辉建设公司制定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责任制考核制度》《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安全检查及

隐患排查制度》等，明确总包单位要对分包单位的、进场

进行安全总交底，安全技术交底应有总包单位、分包单位

的项目负责人及安全负责人共同参加，双方签字认可。交

底中必须有针对本工程施工特点的补充交底内容。项目工

程质量、安全施工的实现负全面责任。同时为了强化对施

工现场的统一安全管理，规定项目部安全员每天对施工现



场的重大危险作业进行经常性的巡视检查，对查出的隐患，

拟定“三定”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并做好相关记录对重大

隐患，应立即停工整改，经复查合格后才能施工。

3.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会议，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

质能力

安全教育培训会议通过对典型安全事故案例的分析，

分析安全事故背后的多种原因，消除每周发现隐患，扎实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同时明确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的基

本要求。培训内容包含特种作业注意事项、安全法规与制

度解读、安全生产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新工人安全须知等。

提高全体项目成员责任;要经常全面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要狠抓督促整改，消除隐患;要加强协作，齐抓共管，确实

扎实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三）粤能工管公司

1.对项目各施工单位落实事故有关整改情况进行专项

监理，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2·27”事故后，粤能工管公司积极组织开展复工复

产监理工作，于2024年5月20号审理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

公司提交的复工申请，2024年6月21日，粤能工管公司同意

该项目部分区域复工，涉事区域已按排险方案完成排险工

作。

2.进一步加强对危大工程的监理工作，编制完善监理

实施细则和专项巡视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工程的监理工作，编制完善

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监理实施细则，同时制定详尽的

专项巡视方案。细化监理流程和标准，确保每一环节都得

到有效监控。此外，明确专项巡视的力度和频度，通过定

期和不定期地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

确保危大工程的安全和质量得到全面保障。

3.完善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重大安全隐

患报告处理细则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执行监理工作，对于

发现的安全隐患，应立即责令整改；对于重大危险源工程

未按设计要求和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等严重违规行为，

必须坚决要求立即停工，并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对于拒

不执行整改或不停工的情况，应立即向相关主管部门汇报，

确保工程安全。

（四）区住房建设园林局

1.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一是 2024 年 2 月 27 日 21 时，区住房建设园林局组织

召开全区建设工地安全生产大会，会上通报 2 月 27 日荔湾

区东激村辖内地块的东激城中村改造融资地块保利东激 N

上地块工程项目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并部署全区建设工地

复工复产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二是 2024 年 2 月 29 日下午 2

点，区住房建设园林局组织辖内项目建设、施工、监理代



表在局分会场通过视频会议方式收看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安

全生产暨事故警示会议，会议传达了市、区领导关于加强

近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要求，强调落实复工复

产“七个一”和“七到位”，抓好复工前人员教育、设备

检修、临设检查等关键环节，压实压紧建设项目参建单位

主体责任，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保障措施。

2.全面梳理安全监管漏洞

事故发生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

召开监督员业务会议，复盘剖析总结事故教训，全面梳理

安全监管工作流程存在短板漏洞，深刻检视危大工程管控

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问题。

3.狠抓事发项目隐患整改

自“2·27”事故发生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多次组织

专家对项目进行全面安全检查，重点对基坑坍塌区域的安

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截止至2024年10月9日，针对该项目

共出动54人次，检查22项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104项。

区住房建设园林局针对该涉事项目于2024年4月25日起，

保持每周一次的检查频次，重点核查项目建设，施工、监

理各方主要管理人员和专职安全员到岗履职情况，检查基

坑排险施工是否按照专项方案组织实施，5月31日现场完成

基坑排险并通过专家验收。2024年6月4日，项目组织召开

土方开挖与地下室施工安全专项方案专家评审会，补充方

案经专家评审后通过。

4.强化市场行为监督管理



事故发生后，为强化建筑业市场行为监管管理工作，

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一是开展建筑市场行为专项行动检查，

2024年6月，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印发了《2024年荔湾区在建

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行为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组织全

区131个在建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并会同区安监站实地抽查

21个项目，发现问题55个，均已当场责令改正，督促项目

形成工作闭环;二是做好建筑市场行为双随机抽查，截止目

前，已检查10个项目，均未发现违法行为。三是严格查处

建筑市场违法行为，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于2024年以来共查

处2宗违法分包案件。在检查过程中，进一步加大力度向建

设单位、总包单位在实名制工作、禁止违法发包、转包、

分包等方面的宣贯工作，以检查促落实，以检查促规范，

全面提升项目的现场管理水平。

5.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理体系

为进一步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理体系，自3月12日起区

住房建设园林局先后印发了《关于开展区管建设工程监理

企业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关于开展

建设工程消防安全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专项安全生产行动

方案》等工作方案，通过集中开展专项检查，督促建设工

程参建企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充分发挥监理单位的

施工现场监理作用，规范监理单位按照监理实施细则和有

关强制性标准开展监理工作，实时更新项目危大工程管理

台账，要求监理常态化每月第一周向区住房建设园林局提

交《项目月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备查，对危大工程



不按设计和专项方案施工等严重行为及时主动上报。

健全在建工地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落实危大工程

作业前主动报告制度，细化危大工程实施前上报程序。

6.严格建设工地违法行为处罚

“2·27”事故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积极组织开展节

后复工复产监理企业履职、消防安全等专项检查，共出动

检查人员3315人次，检查1481个项目，下发整改单1481份，

发现危大工程隐患2993项次，进行省动态扣分639项次，上

报不规范行为61项次，对于工程建设安全生产问题已行政

处罚完成10宗，金额19.3万元，正在走处罚流程10宗，预

计金额约16万元。及时发现、查处并通报安全生产过程中

存在违法违规的参建企业，通过动态扣分、上报不规范行

为、约谈、罚款等方式进一步压实建设工程参建各方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

7.强化建设工地安全监管制度建设

事故发生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一是对照问题深刻检

视反思，认识到原有监督工作规章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

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管理要求，本着“合法、合理、实用、

有效”原则事故发生后，区住房建设园林局陆续修订了

《工程安全监督执法检查制度》《工程安全监督计划交底

制度》、《拆除工程信息录入初审制度》等25项业务制度，

并结合业务工作内容更新了各部门和岗位工作职责;二是为

加强对建设工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安全监管，区住房

建设园林局先后印发了《广州市荔湾区建筑工程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荔湾区建设、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领域

堵点痛点难点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加强建设工

程施工安全监管十项硬措施》等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应急

处置流程和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六、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涉事项目

后续安全管理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七、相关工作建议

建议区住房建设园林局加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与

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督促企业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

系，落实安全风险防范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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